检查结果告知函

上海特斯虹贸易有限公司：
根据商务部办公厅《对外投资合作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，我委于2023年12月启动了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，经查，你公司投资的天虹双龙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境外公司已不再运营，但尚未办理注销手续。
整改要求及时限：请于2024年3月8日前完成注销手续，并将整改落实情况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报送。

如逾期整改不到位，我委将按规定将相关问题纳入“对外投资合作不良信用记录”，并视情通报相关部门及行业组织，作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、评判企业信用等级、落实行业自律的参考。

上海市商务委员会

2024年2月8日
